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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議員：

七月十一日來函收悉。因本人日前外遊，至今始能作覆，歉甚。

謝謝你就第十四期申訴專員年報的內容提出寶貴意見。本署一向

深明，市民的投訴渠道必須暢通無阻，因為投訴有助糾正失誤，讓公營

機構藉此改善服務，確保公共行政制度公平和公正。

本署一直致力提倡及推動正面投訴文化，目的就是令投訴人及被

投訴機構以積極的態度正視投訴所涉及的問題。簡言之，投訴人必須提

供確實資料，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，透過本署與被投訴機構對話，理性

地解決問題；被投訴機構則應視投訴為管理工具，藉 檢討服務不足之

處，改善公共行政。

為此，本署印備了「投訴錦囊」小冊子，開列投訴時應注意的十

個須知事項，供市民參閱。「投訴錦囊」在本署及各區民政事務處的辦

事處派發，亦可從本署的網頁下載。此外，本署亦為公職人員編訂了「良

好服務指引」，讓他們知道如何以盡責、合理、積極的態度，以及公平、

公正、公開的原則，配合所屬機構的服務目標和使命，為市民提供優質

服務。

至於本人在年報中指出有投訴人提出過份的要求，其實絕不是想

市民打消投訴的念頭，而是想重申正面投訴文化的重要性，提醒投訴人

和被投訴機構應善用投訴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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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然，本署察覺個別人士顯然有意利用投訴，向有關機構施

壓，以達到其目的。在個別投訴個案中，亦有公職人員為了息事寧人而

順應投訴人的要求。本人認為這樣做會引起以下兩個問題：

(一 )  從社會角度來看，由於公共資源有限，若有人從中取得本身

不應得到的利益，便會有其他市民因此而被剝奪了應得的權

益；

(二 )  從行政角度來看，公職人員不應怕被人投訴而滿足個別人士

的非份要求，因為若不秉公辦事，便是行政失當。

本人不想見到上述兩種情況，認為有需要指出問題所在，以免助

長歪風。同時，本人亦想藉此聽取市民的意見。

在本署發表年報後，本港傳媒均以相當篇幅報道，幸而絕大部份

均是正面的報道，正確地反映本人的用意。然而，有一間報社及三幾個

人卻憂慮本人的言論會令市民打消投訴的念頭。

本人其後接受兩家電視台訪問，已清楚解釋，本人並非想令市民

卻步，不向本署投訴，而是指出有人藉 投訴向公營機構施壓，而且有

時得逞。本人再三呼籲市民，如懷疑公營機構行政失當，應與本署聯絡。

本署同人定當竭盡所能，為他們解決問題。

希望上文有助你了解本人的用意。隨函付上「投訴錦囊」和「良

好服務指引」小冊子，以供參閱。若有其他問題，歡迎相約時間討論。

謹此多謝你關注本署的工作和提出寶貴意見。

   申訴專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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